
上海市2026年市级部门预算

预算主管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目  录

一、部门主要职能

二、部门机构设置

三、名词解释

四、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五、部门预算表

    1.  2026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2.  202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3.  202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4.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5.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6.  2026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7.  2026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8.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9.  2026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六、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七、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部门）主要职能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是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能包括：
（一）贯彻执行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三农”工作的发展
战略、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综合执法。参与拟订涉农的财政扶持、农产品价格、农村金融保险、农业进出口等政策。
（二）统筹推动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体育、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
农耕文化建设。指导推进农民持续增收,协调推进农村综合帮扶工作,指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工作。
（三）拟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负责农民承包地管理工作,依照有关规定,管理农村宅基地有关工作。负责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按照
分工,管理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
（四）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研究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通的建议,培育、保护农业品牌。监测分析农业农村
经济运行,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息。负责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五）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生产。组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指导农垦相关农业产业的发展。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六）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贯彻执行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
系建设。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七）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
护工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
用、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负责外来物种监督管理。
（八）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指导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贯彻执行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国
家标准。指导现代种业市场体系建设。负责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和质量监督管理,负责肥料有关监督管理,负责农作物种子、种苗监督管理。贯彻执行
兽药质量、兽药残留限量和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负责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管理。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
屠宰行业管理。
（九）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指导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依职权认定疫情并组织扑灭。
（十）负责农业投资管理。研究提出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建议。编制市级投资安排的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划,研究提出农业投资规模和方向、扶持
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按市政府规定权限,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
（十一）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农业领域的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十二）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
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
（十三）牵头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组织开展有关农业的国内国际交流合作,具体执行有关农业援外项目。
（十四）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部门）机构设置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本部以及下属 18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2家,
事业单位17家，具体包括：
　　1．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本部
　　2．上海市水产研究所
　　3．上海市农村经营管理站
　　4．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5．上海市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6．中荷农业部上海园艺培训示范中心
　　7．上海农业展览馆
　　8．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9．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
　　10．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11．上海市农业机械鉴定推广站
　　12．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
　　13．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14．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5．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16．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老干部活动室
　　17．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18．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19．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上海渔港监督局）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
　　



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6年，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收入预算265,88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25,114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22万元；事业收入
34,207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6,566万元。
　　支出预算265,88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25,114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22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预算225,114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22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为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按实际人数、标准测算申报，部门预算人员经费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教育支出”科目1,689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类单位的人员经费、日常运作经费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科目57,681万元，主要用于科学研究类单位的人员经费、日常运作经费以及学科建设等专项研究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17,060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社会保险费中的养老保险费。
　　4.“卫生健康支出”科目4,740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社会保险费中的医疗保险。
　　5.“农林水支出”科目137,804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规划发展及研究、农业安全保障及运行监测、农业农村人才队
伍建设等经费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科目6,140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和购房补贴。



2026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251,139,089 一、教育支出 22,768,607

　　1. 一般公共预算 2,251,139,089 二、科学技术支出 895,591,447

　　2.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6,257,600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卫生健康支出 48,888,420

二、事业收入 342,067,475 五、农林水支出 1,452,872,467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住房保障支出 62,491,682

四、其他收入 65,663,657

收入总计 2,658,870,222 支出总计 2,658,870,222



202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22,768,607 16,885,194 4,800,000 1,083,413

205 05 广播电视教育 22,768,607 16,885,194 4,800,000 1,083,413

205 05 01 广播电视学校 22,768,607 16,885,194 4,800,000 1,083,41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895,591,447 576,813,382 261,536,385 57,241,680

206 03 应用研究 895,591,447 576,813,382 261,536,385 57,241,680

206 03 01 机构运行 16,375,707 9,440,627 6,935,080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863,465,290 560,962,406 252,196,285 50,306,600

206 03 04 专项科研试制 9,340,100 9,340,100

206 03 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6,410,350 6,410,3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6,257,600 170,599,477 2,126,572 3,531,551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6,257,600 170,599,477 2,126,572 3,531,551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8,610,740 8,610,74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3,955,425 42,084,145 1,871,280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1,901,355 79,405,727 1,417,715 1,077,91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0,945,679 39,697,865 708,857 538,957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44,400 801,000 43,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8,888,420 47,398,182 816,541 673,696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8,846,420 47,356,182 816,541 673,696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6,498,134 6,498,13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2,348,286 40,858,048 816,541 673,69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3 农林水支出 1,452,872,467 1,378,043,006 72,167,732 2,661,730

213 01 农业农村 1,391,143,967 1,317,854,906 70,627,332 2,661,730

213 01 01 行政运行 136,109,194 136,109,194

213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8,891,181 138,891,181

213 01 04 事业运行 224,814,627 183,347,736 39,746,662 1,720,230

213 01 05 农垦运行 23,700,000 23,700,0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371,264,570 362,441,070 8,382,000 441,500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13 01 08 病虫害控制 38,499,820 31,991,550 6,008,270 500,000

213 01 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57,248,881 49,268,881 7,980,000

213 01 10 执法监管 76,730,492 76,730,492

213 01 11 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2,371,200 2,371,200

213 01 12 行业业务管理 4,439,000 4,439,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90,294,000 90,294,000

213 01 24 农村合作经济 8,000,000 8,000,000

213 01 25 农产品加工与促销 21,896,400 17,546,400 4,350,000

213 01 35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91,909,701 87,789,701 4,120,000

213 01 53 耕地建设与利用 100,047,801 100,047,801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4,927,100 4,886,700 40,400

213 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59,000,000 59,000,000

213 08 03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59,000,000 59,000,000

213 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2,728,500 1,188,100 1,540,400

213 99 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2,728,500 1,188,100 1,540,4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2,491,682 61,399,848 620,246 471,587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62,491,682 61,399,848 620,246 471,58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4,727,632 43,635,798 620,246 471,58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7,764,050 17,764,050

合计 2,658,870,222 2,251,139,089 342,067,475 65,663,657



202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22,768,607 8,498,054 14,270,553

205 05 广播电视教育 22,768,607 8,498,054 14,270,553

205 05 01 广播电视学校 22,768,607 8,498,054 14,270,55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895,591,447 371,524,790 524,066,657

206 03 应用研究 895,591,447 371,524,790 524,066,657

206 03 01 机构运行 16,375,707 16,102,871 272,836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863,465,290 355,421,919 508,043,371

206 03 04 专项科研试制 9,340,100 9,340,100

206 03 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6,410,350 6,410,3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6,257,600 176,257,6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6,257,600 176,257,6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8,610,740 8,610,74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3,955,425 43,955,425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1,901,355 81,901,355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0,945,679 40,945,67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44,400 844,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8,888,420 48,846,420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8,846,420 48,846,42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6,498,134 6,498,13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2,348,286 42,348,28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3 农林水支出 1,452,872,467 296,314,057 1,156,558,410

213 01 农业农村 1,391,143,967 296,314,057 1,094,829,910

213 01 01 行政运行 136,109,194 121,704,894 14,404,300

213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8,891,181 138,891,181

213 01 04 事业运行 224,814,627 174,609,163 50,205,464

213 01 05 农垦运行 23,700,000 23,700,0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371,264,570 371,264,570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3 01 08 病虫害控制 38,499,820 38,499,820

213 01 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57,248,881 57,248,881

213 01 10 执法监管 76,730,492 76,730,492

213 01 11 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2,371,200 2,371,200

213 01 12 行业业务管理 4,439,000 4,439,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90,294,000 90,294,000

213 01 24 农村合作经济 8,000,000 8,000,000

213 01 25 农产品加工与促销 21,896,400 21,896,400

213 01 35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91,909,701 91,909,701

213 01 53 耕地建设与利用 100,047,801 100,047,801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4,927,100 4,927,100

213 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59,000,000 59,000,000

213 08 03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59,000,000 59,000,000

213 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2,728,500 2,728,500

213 99 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2,728,500 2,728,5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2,491,682 62,491,682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62,491,682 62,491,68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4,727,632 44,727,632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7,764,050 17,764,050

合计 2,658,870,222 963,932,602 1,694,937,620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2,251,139,089 一、教育支出 16,885,194 16,885,194

二、政府性基金预
算

二、科学技术支出 576,813,382 576,813,382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599,477 170,599,477

四、卫生健康支出 47,398,182 47,398,182

五、农林水支出 1,378,043,006 1,378,043,006

六、住房保障支出 61,399,848 61,399,848

收入总计 2,251,139,089 支出总计 2,251,139,089 2,251,139,089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16,885,194 7,614,641 9,270,553

205 05 广播电视教育 16,885,194 7,614,641 9,270,553

205 05 01 广播电视学校 16,885,194 7,614,641 9,270,55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576,813,382 354,903,425 221,909,957

206 03 应用研究 576,813,382 354,903,425 221,909,957

206 03 01 机构运行 9,440,627 9,167,791 272,836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560,962,406 345,735,635 215,226,771

206 03 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6,410,350 6,410,3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599,477 170,599,477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0,599,477 170,599,477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8,610,740 8,610,74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084,145 42,084,14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9,405,727 79,405,727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9,697,865 39,697,865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01,000 801,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7,398,182 47,356,182 4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7,356,182 47,356,182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6,498,134 6,498,13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0,858,048 40,858,048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2,000 42,000

213 农林水支出 1,378,043,006 290,665,166 1,087,377,840

213 01 农业农村 1,317,854,906 290,665,166 1,027,189,740

213 01 01 行政运行 136,109,194 121,704,894 14,404,300

213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8,891,181 138,891,181

213 01 04 事业运行 183,347,736 168,960,272 14,387,464

213 01 05 农垦运行 23,700,000 23,700,0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362,441,070 362,441,070

213 01 08 病虫害控制 31,991,550 31,991,55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3 01 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49,268,881 49,268,881

213 01 10 执法监管 76,730,492 76,730,492

213 01 11 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2,371,200 2,371,200

213 01 12 行业业务管理 4,439,000 4,439,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90,294,000 90,294,000

213 01 24 农村合作经济 8,000,000 8,000,000

213 01 25 农产品加工与促销 17,546,400 17,546,400

213 01 35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87,789,701 87,789,701

213 01 53 耕地建设与利用 100,047,801 100,047,801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4,886,700 4,886,700

213 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59,000,000 59,000,000

213 08 03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59,000,000 59,000,000

213 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1,188,100 1,188,100

213 99 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1,188,100 1,188,1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1,399,848 61,399,84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61,399,848 61,399,848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3,635,798 43,635,79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7,764,050 17,764,050

合计 2,251,139,089 932,538,739 1,318,600,350



2026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6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762,183,680 762,183,680

301 01 基本工资 112,854,399 112,854,399

301 02 津贴补贴 62,868,902 62,868,902

301 03 奖金 40,266,722 40,266,722

301 07 绩效工资 311,093,962 311,093,962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9,405,727 79,405,727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39,697,865 39,697,865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5,764,682 45,764,682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591,500 1,591,5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718,712 3,718,712

301 13 住房公积金 43,635,798 43,635,798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1,285,410 21,285,41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4,197,418 124,197,418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01 办公费 5,778,212 5,778,212

302 02 印刷费 1,266,800 1,266,800

302 04 手续费 27,266 27,266

302 05 水费 1,486,790 1,486,790

302 06 电费 14,593,968 14,593,968

302 07 邮电费 4,038,480 4,038,48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5,483,258 15,483,258

302 11 差旅费 5,866,000 5,866,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2,356,000 2,356,000

302 13 维修（护）费 13,554,986 13,554,986

302 14 租赁费 1,447,962 1,447,962

302 15 会议费 1,321,300 1,321,300

302 16 培训费 1,427,580 1,427,58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732,000 732,0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3,139,780 3,139,780

302 25 专用燃料费 277,000 277,0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
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26 劳务费 3,587,100 3,587,1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6,577,520 6,577,520

302 28 工会经费 10,713,594 10,713,594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18,560 3,318,56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687,600 3,687,6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3,515,662 23,515,662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1,150,375 41,150,375

303 01 离休费 1,114,700 1,114,700

303 02 退休费 40,035,675 40,035,675

310 资本性支出 5,007,267 5,007,267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3,038,467 3,038,467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476,900 476,9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1,491,900 1,491,900

合计 932,538,739 803,334,055 129,204,685



2026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预
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748.65 235.60 73.20 439.85 107.99 331.86 2,661.07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748.65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8.11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235.6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39.85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0.01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实际用车情况测算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107.99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行费331.86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0.01万元，主要原因是厉
行节约，根据车辆运维实际需求申请预算。
　　（三）公务接待费73.20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8.10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根据实际公务接待需求申请预算。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6年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部门）下属2家机关和1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2,661.07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6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4,259.8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6,412.3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2,167.39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预算15,680.10万元。
　　2026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1,902.35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
2,432.15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9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6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
140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167,999.90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8月31日，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共有车辆139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1辆、机要通信用
车5辆、应急保障用车3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3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9辆、其他用车91辆；单价100万元（含）以
上设备（不含车辆）193台（套）。
　　2026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7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
、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6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
（不含车辆）8台（套）。



                                       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及防控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项目的实施，科学监测农作物病虫害，确保农作物重大病虫监测预警的准确率。科学组织全市开展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与落实，推进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发
展，推动科学用药增效。以集成示范的方式辐射推广相关技术，达到生态、绿色、安全的目标。提高对重大有害生物疫情的监测预警和防控能力，有效防止植物疫情传
入，遏制本市疫情的扩散与蔓延。以上工作对保障我市粮食生产安全、地产蔬菜质量安全、特色经作高质量发展和农产品贸易安全均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提升市民对地
产农产品的安全感、信任度。同时还可为各级领导工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提高政府宏观决策的科学性。
二、立项依据
农业农村部《 “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要求“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发展，实施科学用药增效行
动，强化重点地区、重点对象植物检疫监管”。《关于规范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防治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意见》《关于推进农
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的意见》《“十四五”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对具体植保植检工作事项进行规范要求。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1月～3月：组织制定工作计划和技术方案，部署全年预警监测、普查和防控。购置测报耗材，检修田间测报仪器设备。对麦子、草莓等作物病虫害开展监测预警和安全
用药试验示范。开展春季害鼠调查。开展有害生物田间疫情监测、调查及实验室鉴定检验工作。开展隔离场隔离试种及行政许可审批工作。
4月～6月：持续开展在田作物病虫害调查，适时发布病虫情报。开展病虫害药剂筛选试验示范，组织农田统一灭鼠，做好蔬菜、瓜果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和指导
工作。开展种子田间采样检验和病虫抗性监测。实施农药调查和科学安全用药培训。组织全市蔬菜、经作种子的专项市场检疫，开展田间疫情监测、调查及实验室鉴定
检验。开展隔离场隔离试种及行政许可审批。
7月～9月：组织全市开展作物病虫监测调查和预测预报。根据病虫发生实况开展农药筛选试验示范、绿色防控技术试验示范、专业化防治示范等，适时开展现场观摩、
课题培训活动。组织疫情普查、定点监测、实验室检验鉴定及隔离场工作，加强疫情发生区封锁控制和综合防治，开展行政许可审批，做好植物检疫宣传月相关工作。
10月～12月：针对主要药剂防治效果、抗性情况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对推荐农药进行评价，优化药剂品种和绿色防控产品。组织繁种种植基地专项检疫抽样，开展田间
疫情监测及全市入库水稻种子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实验室检验鉴定工作。收集整理数据，完成各项试验报告和工作总结。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699.17万元， 其中：
1、病虫害监测调查和预测预报175.40万元；2、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258.3万元；3、病虫害农药药械试验示范167.06万元；4、植物检疫98.41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执法装备运行维护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对渔业航标、渔政执法船、执法装备、公务码头的运行维护。对上海市横沙渔港2座渔业航标进行全年日常维护保养，确保航标效能。对总队所属渔政执法船配齐船
员，并进行维护保养和运行保障，确保渔政船的安全，完成渔政巡航检查任务。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行政执法船舶管理办法》、《国内海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
、《渔业航标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物料安全规定等政策。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
四、实施方案
按照安全生产要求对渔政执法船、航标和执法装备进行检验维修保养和运行。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3468.9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有3个信息化系统组成，分别为上海市境道口动物防疫监控系统（运维）、上海市渔港渔船监管系统（运维）、上海市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运维）。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通用类配置标准》的通知、《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上海市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项目的审核意见》
（沪经信推【2021】733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总队。
四、实施方案
全面提升本市农业综合执法能力。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708.1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老干部学习慰问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主要是落实离退休干部政治和生活待遇，为离退休老同志提供管理和服务，组织离退休老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老干部政策文件设立。《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中发【1982】1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中
组发【2008】1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3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老干部活动室
四、实施方案
根据老干部活动室及机关离退休干部党委工作计划安排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91.91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干部开展学习慰问活动等方面的支出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基因资源收集保存和创新研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基因资源收集保存和创新研究项目共包括3个子项目构成，分别是：1、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及性状评价；2、节水抗旱稻研究；3、客座专家与人才建设经费。
二、立项依据
1、沪计产（2000）003号文件。2、沪编【2001】217号文件。3、沪委办（2022）4号。4、沪委编委【2022】59号文件。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四、实施方案
1、增加种质资源的保存数量和种量，提升资源质量；2、深入系统开展节水抗旱稻功能基因研究，取得理论突破；3、围绕节水抗旱稻“1522”发展目标，筛选适应目
标区域的优质新品种；4、申报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建设节水抗旱稻基因数据库；5、组织节水抗旱稻全国区试，加大节水抗旱稻在全国推广。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409.40万元。其中：1、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及性状评价830万元，用于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以及性状评价；2、节水抗旱稻研究448万元，用
于节水抗旱稻繁种、制种等试验费；3、客座专家与人才建设经费131.4万元，用于客座专家费以及博士后人才建设费用。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后勤保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后勤保障项目分3个子项：远郊保障服务、绿化养护及院区外保洁、安保服务。通过购买社会化后勤服务，使后勤资源和各方面利益得到优化组合和统筹兼顾，使后勤
服务趋向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通过购买服务提高后勤的保障能力，为乡村振兴、科研保障提供支撑。
二、立项依据
绿化养护根据沪绿容 [2011]163号文件，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绿地养护概算定额（2010）》的指导意见编制。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四、实施方案
远郊保障服务：
财政预算批复后，由行政处和财务处及时根据政府采购规定进行招投标工作。中标方（乙方）在中标后，需将40万元服务质保金（无利息）交付农科院（甲方），待合
同期满进行考核后退还给乙方。甲方在收到乙方的质保金后，将合同金额的70%付给乙方作为乙方的启动资金。车辆保障服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
并经核实后办理财政支付手续进行支付。
绿化养护及院区外保洁：
财政预算批复后，由行政处和财务处及时根据政府采购规定进行招投标工作。中标方（乙方）在中标后，需将30万元作为服务质保金（无利息）交付农科院（甲方），
待合同期满进行考核后退还给乙方。甲方在收到乙方的质保金后，将合同金额的70%付给乙方作为乙方的启动资金。养护费每半年结算一次，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并经
核实后办理财政支付手续进行支付。
实施保障措施：1.建立养护考核制度。认真按照园林绿化行业的标准、规范、本合同的要求以及甲方代表人依据本合同发出的指令进行养护，随时接受甲方的检查和考
核，为检查、考核提供便利条件。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标准进行随机检查和定期考核，发现养护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要求乙方采取补种、更换、重做、修复
等一切补救措施，直到符合约定标准。2.保证金保障措施。中标单位将30万元给甲方作为合同履行保证金。保证金与养护质量挂钩。达不到合同约定的养护质量标准
时，双方约定按照以下方式核减保证金：a、养护质量考核不达标的全额扣除保证金，并追究责任作出进一步赔偿。b、养护质量考核仅为合格的扣保证金的30%。c、养
护质量考核为优良的不扣保证金。d、服务期内每半年考核一次。
安保服务：
财政预算批复后，由行政处和财务处及时根据政府采购规定进行招投标工作。中标方（乙方）在中标后，需将42万元（22万，20万）为服务质保金（无利息）交付农科
院（甲方），待合同期满进行考核后退还给乙方。甲方在收到乙方的质保金后，将合同金额的70%付给乙方作为乙方的启动资金。安保服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甲方在
收到乙方发票并经核实后办理财政支付手续进行支付。招标完成签订合同后，按合同实施，当年实施完毕。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308万元，其中：远郊保障服务434.78万元；绿化养护及院区外保洁314.971万元；安保服务558.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动物无害化处置运行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主要包含运行处置费、运行设备维保费、劳务人员劳务派遣费，通过无害化处理计划的实施，能较好地完成无害化处理任务。
二、立项依据
本项目主要依据沪农委【2020】5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
3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
四、实施方案
运行处置费中天然气、电费、水费及劳务人员劳务派遣费每月结算；运行处置费中柴油、灰渣以及运行设备维保费按实际发生按次结算。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045.68万元，其中：1.运行处置费601.50万元；2.运行设备维保费196.38万元；3.劳务人员劳务派遣费247.8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布展陈列经费专项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主要是上海农业展览馆受上级主管部门委托，代表与组织上海本地各类企事业单位举办或参加农业部全国区域、上海市的各类展览展示展会和活动。
二、立项依据
国函〔2018〕80 号文《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批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的通知；沪农委〔2014〕
140号文《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参加展览服务工作的暂行办法＞的通知》；沪农委〔2021〕306 号关于印发《上海市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
》；《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知》（农质发〔2022〕8 号）《优质农产品消费促进行动实施方案》P22；《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关于
加快推进以绿色有机地标为主体的绿色优质农产品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通知》（中绿发〔2023〕1 号）P3-4。
三、实施主体
上海农业展览馆。
四、实施方案
各类展览展示工作一般是前期筹备及策划，根据各方意见汇总评定后形成方案；中期开展现场搭建及布置等工作、展会运营及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后期展览展示结束
后执行撤展工作及对展览工作进行总结梳理。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705.89万元，主要用于各种展览展示活动的场地租赁、现场搭建与布置、展会运营及同期活动、展会服务及后勤保障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项目主要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助推、乡村振兴科技服务和场景应用。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上海市科
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科技部《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发展专项规划》、《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
五”规划》等文件精神要求，按照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实施方案》和《上海市乡村建设行动推进方案（2023-2025年）》总体部署。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四、实施方案
由院成果转化处负责项目的运行管理，按照院《成果转化助推项目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要求开展工作，根据项目内容预算经费，按照进度安排使用经费，确保经费使
用规范、安全、高效。助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所在单位负责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和检查，成果转化处会同项目所在单位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和检查
。
由院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工作小组和科技兴农办公室牵头负责，期间对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并组织上海市农业农村推广专家及郊区农业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结果进行
绩效评价。我院是我市服务对口支援地区乃至完成全国科技帮扶战略任务的农业科技主力军，尤其对食用菌所、质标所和基因中心等研究所，乡村振兴工作更多地体现
在对脱贫攻坚中的科技帮扶作用，除对我市乡村振兴科技支撑作用加强考核外，还要强化落实我市对口支援地区科技帮扶的任务，对各所承担和落实科技帮扶作用进行
考核，重点考核对口支援地区科技帮扶工作是否有力，科技成果服务全国的范围是否强化，发挥农科院立足上海、服务长三角、辐射全国的作用是否提升，上海农业科
技在实现成果转化和扶贫产业发展能否紧密结合，上海农业科技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是否显著提升。同时，我院是全国和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要加强对生物所、质标所
和畜牧所等单位在对接农民的同时服务市民的科普工作，要强化农科院成果转化同时服务农民和市民的水平，继续拓宽科技成果服务对象，强化服务上海市民，实现科
技成果同步服务农民和市民，普及农产品安全和营养知识，展示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市民对农科院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000万元，其中：科技成果转化助推500万元；乡村振兴科技服务440万元；应用场景6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农业科技创新与支撑领域研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农业科技创新与支撑领域研究项目主要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提升建设、创新团队建设、国际合作交流创新。
二、立项依据
《关于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农业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农业科学院落实<上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农业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行动方案》。《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也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论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上海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上海能够做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关键因素。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主要按以下4方面开展：1、应用基础研究：将重点支持粮油作物研究领域、园艺果蔬研究领域、食用菌研究领域、畜牧兽医研究领域、生态农业学科领域、智慧
农业学科领域、农业生物制造和高效育种技术创新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同时，在土壤质量方面、农业环境方面、植物保护方面、畜禽养殖方面、动物疫病防控
方面、农业微生物方面、天敌等昆虫资源方面高质量地完成国家基础性、长期性监测任务。2、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提升建设：为科技创新平台、试验基地做好现有
设施设备的维护和保障，提高设施设备使用频率和效率，同时增强庄行试验站的运维能力，确保各类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学科发展需求，对于新建专业特色鲜明
、创新服务能力突出的平台予以支持；全面强化平台的考核管理，对于在各类评估中成绩优秀，管理水平优良，创新贡献突出的平台予以重点支持。3、创新团队建
设：培育一批能够引领都市绿色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优秀团队，制订从卓越团队A+、A类、B类到新兴学科等不同层级的团队及人才培养方案，推动年轻科技骨干和高层
次科研团队的成长与发展。同时，积极推进“三中心”创新团队的建设工作，促进科研范式的革新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实现我院科技兴院、人才强院的战略目标。4
、国际合作交流创新：主要支持对象为CIMMYT-中国特用玉米研究中心，预计在2026年将扩展支持至国际藜麦中心（上海藜麦创新国际合作平台）。CIMMYT-中国特用玉
米研究中心邀请1-2名高层次人才来中心短期访问开展合作研究和工作指导，选派中心管理和研究人员赴CIMMYT学习考察或在线学习培训，持续在亚非拉等地区开展新
品种的国际测试和种植示范活动，以扩大特用玉米新品种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并促进国际间的农业合作与交流。国际藜麦中心（上海藜麦创新国际合作平台）引进
高层次柔性人才1名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上海建立2个新品种试验基地，开展新品种的示范推广。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7752万元，其中：应用基础研究2032万元；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提升建设900万元；创新团队建设4140万元；国际合作交流创新68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人才引进与培养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人才引进与培养项目主要包括人才引进、国内外进修资助、人才培养、博士后工作站。
二、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本市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农委〔2024〕461号）、《上海市农业农村系统2025年乡村人才工作要点》（沪农委〔
2025〕97）；2.《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关于印发“尚农英才”引聚工程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沪农科委〔2025〕13号）；3.《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尚农英才”培育
工程（科技类）管理办法》（沪农科委〔2025〕33号）；4.《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选送优秀专业骨干赴国内外进修实施办法》（沪农科委〔2023〕49号）；5.《关于进一
步规范赴北京挂职（跟班锻炼）人员管理的通知》（沪农科〔2025〕13号）；6.《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规定》（沪农科〔2024〕9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四、实施方案
院组织人事处负责项目的运行管理，按照院相关人才文件及财务管理要求开展工作，根据项目内容预算经费，按照进度安排使用经费，确保经费使用规范、安全、高效
。实施过程中，各所负责具体实施情况日常监督和检查。引进人才单位对高层次人才进行年度考核，组织人事处会同各单位对国内外进修回院人员进行考核，会同博士
后所在单位组织专家进行中期考核和出站答辩。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150万元，其中：人才引进80万元；国内外进修资助40万元；人才培养455万元；博士后工作站57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科研能力提升建设及保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科研能力提升建设及保障项目主要包括房屋及设施维持性修缮、上海白猪保育推研集约化综合基地改建。
二、立项依据
市府《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农业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农科院《2025-2027年“科研设施能力提升建设及保障项目”财务预算规划》、市府《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农业科
技创新的实施意见》；农科院《2025-2027年“科研设施能力提升建设及保障项目”财务预算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四、实施方案
1、房屋及设施维持性修缮：在日常维持性修缮基础上，分年度逐步完成房屋及设施的中期大修，保障房屋设施安全，改善提升房屋设施和基地设施基础条件。；2、上
海白猪保育推研集约化综合基地改建：按照项目建设进度计划，3月份完成招投标，4月份开工，9月完工，11月完成结算审价并验收交付使用。严格按我院《基本建设
管理办法》《财务内控制度》等制度，项目落实专人专班开展实施，相关部门、人员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为项目的运行管理提供支持与保障。同时接受上级主管局监
督指导，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委托招标代理单位负责招投标，施工现场由项目专管人员和施工监理单位严格把关材料质量、监督施工质量和督促施
工进度及安全，项目竣工验收由项目专管部门、使用部门一同参与。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329.5万元，其中：房屋及设施维持性修缮529.5万元；上海白猪保育推研集约化综合基地改建18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专业设备购置及更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专业设备购置及更新项目主要包括仪器设备更新。
二、立项依据
在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的支持下，我院每年更新购买一批科研仪器设备，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推进设备共享使用，使院内金额超过20万元的大型仪器设备逐步实现
共享和使用。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四、实施方案
由于进口设备较多，预算批复前做好进口设备论证，涉及政府采购的提前做好标书制作，预算批复后及时进行招标、采购、报关等程序，在2026年10月底前完成设备添
置任务。对进口设备做好充分的进口论证，100万元以上设备根据政府采购规定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采购，100万元以下设备通过货比三家进行采购。加强对设备的验收
管理及到位后的使用管理。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13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生态循环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生态农业新政策、新机制研究，研析生态农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技术；推广应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技术；开展农作物秸秆资源台账建
设和综合利用补贴核查、农村沼气能源统计；开展生态农场建设培育。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5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通知》（农办科〔2025〕9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沪发改规范〔2024〕8号）、《上海市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沪府办发〔2022〕6号）、《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
》（农科办〔2022〕4号）等文件要求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生态农场建设培育等生态循环农业工作。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完成本市9个涉农区以及相关市属企业秸秆资源台账数据的汇总、分析和上报；完成全市9个涉农区以及相关市属企业秸秆综合利用核查工作，全市粮油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稳定在98%以上。完成本市第五轮秸秆综合利用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完成本市农村可再生能源数据统计汇总分析和上报。完成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和指导
视频短片制作。完成本市主要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效果监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相关技术优化及试验示范、都市地区生态农场建设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和发布实
施等。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46万元，其中：秸秆综合利用 31万元、生态农业管理 1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绩效目标汇总表



                                       兽药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检及生态安全监测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兽药和饲料是预防、治疗、诊断动物疾病和支撑现代畜牧水产养殖业发展的重要物资，是保障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品。通过对本辖区兽药、饲料和畜产
品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督抽检、对养殖环节投入品进行风险排查、对畜禽肉蛋进行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进一步提高兽药饲料的质量，保障动物性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养殖
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维护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生物安全。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兽药检验工作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兽药检验机构承担。第四十
二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对动物产品中兽药残留量的检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
查检测工作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指定的具有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承担。具体监测方案依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
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农牧发〔2021〕31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农办牧〔2025〕2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畜禽屠宰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25〕11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5年兽药
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等3个计划的通知》（农牧发〔2025〕2号）等文件要求。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实施方案
 2025年7月至2025年12月项目立项和评审，2026年1月至2026年2月项目启动，2026年12月项目完成。2026年我们将根据农业农村部和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并结合中心的年度工作安排，制订年度和每季度的工作内容和经费使用计划，按照计划内容稳步开展。辖区兽药饲料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覆盖了兽药、饲料及畜禽
产品的多个方面。2026年计划对从本市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及使用单位（养殖场）采集的兽药和饲料产品进行质量安全监测、对本市生猪养殖场在生猪出栏前进行“瘦
肉精”及其替代品的例行监测、对本市养殖场进行耐药性监测、对本市养殖场及畜产品屠宰加工企业的畜产品进行兽药残留检测、对本市屠宰环节的畜产品进行违法添
加药物风险监测和产品品质监测。在养殖环节风险排查方面，重点放在投入品安全风险排查和养殖环节生态安全检测上。2026年计划针对“减抗”、“替抗”产品及水
产投入品进行风险排查，同时对畜禽养殖场产生的粪肥进行抗菌药物、重金属排放以及大肠菌群项目监测。在服务企业工作上，主要提供兽药批准文号审批质量复核检
验、饲料原料及饲料产品质量控制，以及畜禽肉、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服务。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27.72万元，项目内容主要包括化学试剂费用、实验耗材费用、仪器设备运维费用和其他费用。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实验室运行维护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确保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实验室全年正常运行，提高中心检测能力和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各项检测工作的顺利开展。（1）切实做好实验室基础设施维
护保养：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实验室各类温湿度环境监控设备、辅助设施、配套设备等维修保养工作，确保各项实验室设备正常使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各
项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实验室检测水平；设置2辆班车2条路线，完成通勤保障工作；为中心综合实验大楼及仪器设备投保，防止因自然灾害等意外而造成的事故
或财产损失。 （2）妥善处置实验室用电及废液废渣：第一阶段完成2025年度实验室废弃物处置年度计划与合同签订，完成气体购置合同签订；第二阶段按照季度对实
验室废液进行处置与转运，日常气体购置；第三阶段完成预算执行率。（3）做好仪器设备维保：第一阶段完成仪器设备维修保养服务供应商招标工作；第二阶段开展
仪器设备日常维护工作；第三阶段完成仪器设备维修护材料汇总。
二、立项依据
（1）中心主要职能是承担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预警预测、风险评估、营养品质评价、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制修订，组织基层检测人员技术培训等;（2）《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2.11;（3）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第十条;（4）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
》第36、37条;（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要求;（6）2026年实验室仪器设备维保一览表、2026年辅助设备清单、设备计量清单、配套设施维修护清
单。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四、实施方案
实验室基础设施维护保养 :（1）中央空调系统保养：全年不定期对中央空调系统进行保养。（2）实验室温湿度环境监控设备运维：全年不定期对实验室温湿度环境监
控设备进行运行维护。（3）实验室设备计量：根据仪器设备检定/校准周期，全年不定期对中心现有仪器设备进行检定或校准。（4）配套设施维修（护）：第一季
度：完成计划拟定，合同签订；第二季度起：根据实际使用支付费用；第四季度：完成合同内容，预算执行。
（5）基础设施维护保养：全年不定期对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保养。（6）通勤保障：2025年底招标、签合同、支付款项。（7）财产保险：3月购置保险。
实验室电费及废液废渣处置:第一季度完成计划拟定，合同签订；第二季度起，根据实际使用支付费用；第四季度完成合同内容。
仪器设备维保 :2026年1-4月开展仪器设备维修保养服务供应商招标工作；2026年5月至2027年5月开展仪器设备维护、保养。2027年6月开展仪器设备维护、保养总结工
作。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526.06万元，主要用于实验室基础设施维护保养、实验室电费及废液废渣处置、仪器设备维修护。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上海乡村振兴研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完成上海乡村振兴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研究、政策类课题研究、开展农户调研、进行蹲点调研、进行乡村振兴重点任务中期调研、开拓前沿渠道夯实研究基础，形成若干
研究报告和成果，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建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发〔2025〕1号）、《
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关于印发《<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分

工方案》的通知（沪发改地区〔2021〕13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沪府办〔2021〕9号）、《关于加强和改进乡
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1号）、《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沪委发〔2021〕22号）、《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精神选题、立项，开展研究工作。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四、实施方案
政策类课题需经学术委员会开会进行开题立项，然后根据开题报告相关方案研究课题，学术委员会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报告。其他研究工作，通过制定工作方
案，明确工作进度及时间，最终输出对应成果。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51.78万元，主要用于数据采集、专家费、实地调研、图书出版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科研期刊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水产科技情报》《上海水产》两本杂志均为双月刊，《水产科技情报》单月20日出版，《上海水产》双月20日出版。围绕服务“三农”科学发展、促进都市现代渔业
持续进步的目标，在发布渔业科技成果、传播科研动态信息、推广新技术新方法、交流指导业务工作等方面发挥作用，为推动上海乃至全国渔业科技进步作贡献。
二、立项依据
《水产科技情报》创刊批准文号：沪委宣第203号（补）
《上海水产》创刊批准文号：沪新出[2000]期字第110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水产研究所。
四、实施方案
《水产科技情报》办刊经费预算：稿费及其他刊务费19.6万元，制版印刷发行费10.5万元，其他刊务费1.4万元，合计31.5万元。《上海水产》办刊经费预算：稿费及
其他刊务费8.5万元，制版印刷发行费9万元，合计17.5万元。以上两本杂志的办刊经费预算合计49万元。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49万元。其中：两本杂志均为双月刊，《水产科技情报》单月20日出版，《上海水产》双月20日出版。《水产科技情报》办刊经费预算：稿
费及其他刊务费19.6万元，制版印刷发行费10.5万元，其他刊务费1.4万元，合计31.5万元。《上海水产》办刊经费预算：稿费及其他刊务费8.5万元，制版印刷发行费
9万元，合计17.5万元。以上两本杂志的办刊经费预算合计4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技术的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以 “科技赋能农业、智能引领未来” 为核心导向，通过前沿技术引进、精准试验示范与创新推广，全面推动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向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转型
升级。聚焦水稻、油菜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链条，构建 “试验 - 示范 - 推广” 一体化技术应用体系，突破关键环节智能装备应用瓶颈，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提升
农机作业精准化、高效化水平，为粮食生产 “智能农场” 推进奠定坚实技术基础，助力本市农业机械化向 “全面全程、高质高效” 跨越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科技
支撑屏障。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上海市农业农村委联合6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中有关推动粮食作物机械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示范推广绿色
生态新机具新技术、推动智慧农机提升发展等方面要求开展立项。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机械鉴定推广站。
四、实施方案
1、水稻智能化农机装备的试验与示范
在响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中科技装备提升行动号召的基础上，推动本市水稻农机装备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实现质的飞
跃。全市挑选 9 个代表性的水稻智能化农机装备试验示范点，示范总面积达 1350 亩。针对机械耕整地、种植、施肥、植保、收获等关键环节中的任意 1 个环节，开
展无人驾驶等前沿技术的试验与示范工作。
2、新型农业机械的现场演示展示
紧密贴合本市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依据农时、农事特点，策划并举办 1 次以“田间日”“科技周”等为主题的新型农机化技术互动式宣传交流活动。重点聚焦机械收
获、秸秆全量还田与综合利用、机械耕整地、机械种植、机械施肥、机械植保等领域，全方位演示展示一系列新型农业机械及配套技术。展示的机械将涵盖智能化联合
收割机、高效秸秆还田机、精准变量施肥机、智能植保无人机等先进设备。这些新型农机具将通过现场实际操作，生动展现其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提
升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显著优势。
3、新型农业机械的引进、试验
选取 5 个试验点，试验面积总计 250 亩，开展一系列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的试验研究。在油菜机械化种植模式研究方面，将探索适宜的油菜机械化播种、移栽技术与
装备；在水稻智能灌溉试验中，运用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时灌溉的智能化控制；针对水稻智能化育秧关键技术研究，将致力于研发智能化育秧设备与技术；基于无人
机巡田的水稻长势监测试验，将利用无人机搭载高分辨率摄像头、多光谱传感器等设备，定期对水稻田进行巡查，实时获取水稻的生长状况、病虫害发生情况等信息；
在水稻秸秆二次粉碎机械化还田模式研究中，探索秸秆还田机械与技术。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36.5万元，主要用于农机试验设施、场地租赁、农资采购及劳务费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园艺培训及科研试验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园艺技术培训、示范和推广先进技术、设施、产品，花卉育种和种源研发创新，不断推动园艺产业发展和进步，提高园艺产业的产量和质量，带动农民增产和增
收，服务全国“三农”，助力乡村振兴；贯彻落实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为上海推进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建设作努力。
二、立项依据
落实推进市委新一轮民心工程和本年度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普及花卉知识，美化乡村庭院，助力乡
村振兴示范村提档升级，提高乡村建设管理的能力水平。《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本市农业创新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24】9号明确提出，坚持国家战略
牵引、 产业需求导向，立足上海超大城市特点，围绕农业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三、实施主体
中荷农业部上海园艺培训示范中心。
四、实施方案
实施内容：1、科研试验经费66万元，主要包括实验组培材料、新品种研发以及工人专家劳务费；2、培训经费53万元，主要包括荷兰专家劳务费以及外出办班差旅费等
。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19万元， 主要包括科研试验经费66万元，培训经费5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日常运行与保障（一二期合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崇明基地提供运行所必需的水电气等生产能源，为基地日常的业务提供稳定的配电、暖通、消防等机电系统服务，高位湿
地系统水处理；为基地人员正常开展工作，提供通讯、安全、食宿、卫生等最基本的日常保障工作；为业务工作开展配置相应的人员；实现基地日常运行安全有序，为
本单位物种保护、资源监测、生态修复、科普宣教、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开展，以及在落实长江大保护、生态保护具体要求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坚实的保障。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农业
部令第 1 号）（2013年修正）；《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95号）；《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 年）；《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 年）；《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四五
”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四、实施方案
1、安保、环境卫生、职工食堂、远郊交通服务：通过招投标选定社会专业公司提供服务，由中心相关部门进行监督管理，并通过每季度的满意度调查等方式进行考
核，以加强日常保障工作。每季度通过满意度调查等方式进行打分考核。
2、水电气通信：每月按时缴费，制定节能减排方案，加强内部宣传。
3、运行维修维护及功能完善：按规定通过招投标、比价等形式，以社会专业运维公司进行设施设备维护保养。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965.26万元。其中：涉及能耗费用及安保、环境卫生、职工食堂、远郊交通等基础服务2297.34万元；运行维修维护及功能完善596.8万
元，涉及基础设施设备维修维护更新及高位湿地日常运行与维护专业服务；项目其他费71.12万元，涉及资产保险、安全生产业务费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基地二期建设工程配套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基地二期建设工程的配套项目（以下简称“二期建设工程配套项目”），是经财政评审后的阶段性项目，2026年计划实施剩余子项，
主要在中心基地二期D、E馆及A4海水池区域实施，在二期工程建成交付的基础上，开展配套设施设备的建设、安装及采购，为尽早发挥二期项目规划功能、保障珍稀水
生野生动物保育、研究、科普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1）；《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2020）；《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
2025年）《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四五”规划》；《关于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基地二期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发改投[2019]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为二期建设工程配套项目的建设末年，主要实施五项建设内容中二期基地养殖设施设备配套子项的剩余内容，包括E馆海水水源和尾水处理系统、海水池遮阳系
统以及D馆珍稀物种维生平台三项，将根据前序项目的交付接收情况及保育物种的适应情况，稳步推进剩余子项的实施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082.85万元。其中：E馆海水水源和尾水处理系统414.88万元、海水池遮阳系统288.73万元以及D馆珍稀物种维生平台301.7万元及剩余项目
其他费用（含招标代理、监理、财务监理、设计等）合同尾款77.5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规划发展及研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三农”建设不断发展，围绕乡村振兴和“三园”工程建设，对上海乡村振兴全网传播研究及成果运用、上海在“未来农业”科技赛道布局研究、农
业农村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农业行业发展咨询等重点方向和内容进行规划和研究
二、立项依据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农业部标准化管理办法》；《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要求。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机关本级）
四、实施方案
上海乡村振兴全网传播研究及成果运用已申请政府采购提前实施。其余项目均拟于预算批复后，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流程组织实施。其中农业农村领域标准体系建设等拟
于6月份完成；“三农”决策咨询课题经费、上海在“未来农业”科技赛道布局研究、农业行业发展咨询服务等拟于11月份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939.80万元。其中“三农”决策咨询课题经费280万元，农业农村领域标准体系建设90万元，上海乡村振兴传播发展情况分析及成果运用
773万元，上海在“未来农业”科技赛道布局研究300万元，农业行业发展咨询服务263万元，农业品牌建设88万元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农业安全保障及运行监测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安全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大安全”格局的构建，农业安全尤为重要。通过开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业源大气氨和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评估等措施，确
保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质量兴农、实现都市现代绿色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种子法》等
。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机关本级）
四、实施方案
该类别项目均拟于预算批复后，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流程组织实施。其中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和外来物种入侵科普，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统计等项目于6月份完成；农
业源大气氨和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评估、农作物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等项目于9月份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项目为日常经常性项目拟于年底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946.11万元。其中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1233万元，农业转基因及外来物种入侵科普120万元，市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246万元，农产品市场
监测分析140万元，农村居民增收情况统计监测342万元，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统计350万元，耕地质量监测监管工作经费112万元，农业源大气氨和温室气体排放监测
评估201万元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三农”宣传推介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新闻舆论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宣传好党的“三农”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不断优化新闻报道
和服务信息供给的内容和形式，讲好“三农”故事，加强农业招商引资，助推本市乡村振兴和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
二、立项依据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意见》；以及委里相关业务宣传需要。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机关本级）
四、实施方案
上海乡村振兴实用参考信息采编及定向传播，“上海三农”融媒体矩阵平台运行及内容制作已申请政府采购提前实施。其余项目拟于预算批复后，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流
程组织实施。其中农业招商和投资促进工作、新型经营主体报刊赠阅等拟于6月份完成；其余项目拟于年底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774.90万元。其中：上海乡村振兴实用参考信息采编及定向传播765万元，“上海三农”融媒体矩阵平台运行及内容制作630万元，新型经
营主体报刊赠阅254万元，农业国际合作与交流180万元，推进产业融合发展150万元，农业招商和投资促进工作425万元，农民体育普及项目190万元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相关业务工作管理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按照我市乡村振兴和“三园”工程建设要求，为进一步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加强农业项目推进与管理，重点推进市级农业重大项目管理
咨询，相关方向抽查检查等管理要求落实。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细则》《上海市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机关本级）
四、实施方案
粮食产地烘干数字化能力提升建设，市级农业重大项目管理咨询服务部分项目已申请政府采购提前实施，拟于3月份前完成；其余项目均拟于预算批复后，按照政府采
购相关流程组织实施。拟于年底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3171.64万元。其中：市级农业重大项目管理咨询服务经费600万元，信息精准报第三方抽查服务152万元，粮食产地烘干数字化能力提升建
设554万元，种业发展和农业种质资源保护140万元，都市现代农业管理经费914万元，和美乡村建设管理经费125万元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行政管理及保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开展机关电子办公环境保障、组织农业“图库”数据更新维护等，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都市现代绿色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二、立项依据
《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上海市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及相关业务工作需要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机关本级）
四、实施方案
行政管理及保障项目内各项目为经常性项目，拟于11月份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1625.43万元。其中：机关电子办公环境设备保障及机关运营保障业务项目247万元，上海市农业“图库”数据更新维护服务190万元，中央
预算内投资等重大项目管理建设经费793万元，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75万元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农业高质量发展（农垦）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本市农垦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重要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推动农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上海域外农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机关本级）
四、实施方案
该类别项目均拟于预算批复后，按照相关经费管理流程组织实施。结合工作实际，计划11月底全部执行完毕。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37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职业技能评价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教材编写：围绕农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项目，按等级编写配套教材，逐步实现本市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专业化、规范化，年度完成1门教材编写
。
2、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队伍建设及评价：围绕“十四五”农业人才队伍建设，聚焦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为本市全面乡村振兴培养农业高技能人才。完成技能等
级认定项目技术文本的编制；举办考评员、督导员、专家师资和考核点管理员能力提升培训班，提高相关人员综合素养和考评能力；开展农业职业等级认定工作，满足
行业与各区农民培训单位技能等级认定需求，开展技能等级认定910人；加强等级认定技术支持，用信息化手段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性；3个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
5个农业“首席技师”项目，开展2期专题培育及技术技能研学活动；开展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做好国赛集训及参赛工作，以竞赛为契机，推动农业农村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组织2025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沪人社职〔2025〕96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四、实施方案
1、.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教材编写9万元：编写等级认定配套教材1本；2、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队伍建设29.79万元：开展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考评员、农机驾驶操作员、农机
修理工考评员、植保无人机考评员、农作物植保员、动物疫病防治员考评员、督导员、考务员培训、师资队伍（含开发专家）培训；3、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
45.66万元：组织农业行业及农民培训体系从业人员参加技能认定活动，全年认定人数910人以上；4、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技术支持与维护10.2万元；5、农业技术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219.403万元：1）技能大师与首席技师培养项目8万元：建立本市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首席技师”制度，启动3个农业“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农
业“首席技师”项目，开展系统培育；2）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专项211.403万元：市赛90.618万，国赛50.765万，劳务费41.1万，竞赛证书与奖牌制作费1.9万，获
奖选手奖励费21.7万，农产品经纪人专项培训费5.32万。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314.0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基地运行维护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围绕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中心工作，为抢占农机研发创新赛道，加快研究、示范具有都市现代农业标志性水平的农业现代化装备技术和数字农
业生产设施设备，根据设施装备应用场景在我市郊区设立多个现代农业装备研发试验基地，优化完善装备技术，示范最新研发成果，“以点带面”服务我市农业生产“
机器换人”事业发展。
二、立项依据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农市发〔2024〕4 号）、《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上海
市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方案（2024年-2027年）》（沪农委〔2024〕126号）、《上海市发展智慧农业实施方案（2025-2028年）》《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做好农机装备补短板工作的通知》（沪农委〔2024〕35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拟通过科技小院和试验基地进行持续的农业装备和农业设施的试验、改进、完善工作，满足我所科研样机试验、设施试验、农业装备预研
究、智能农机研发的需求，加快农业装备技术的研发进程，提升农机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装备技术保障。科技小院和基地根据我市
农业装备技术发展需求和科研任务，提供各类农机装备试验所必要的试验场地和试验条件，安排好种植作物品种及茬口，配备必要的生产试验人员。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61.30万元，其中：基地补助费150.6万元；改进样机试制材料费45.5万元；改进样机试制外购配件42.6万元,改进样机试制加工费16万元；
试验用拖拉机保险费0.4万元；机具运输费1万元；国内交通费5.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本单位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政府关于乡村振兴决策布署，守好土地红线底线，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二、立项依据
《土地管理法》，中农办、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中办发〔2019〕1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农村经营管理站
四、实施方案
该类别项目均拟于预算批复后，按照相关经费管理流程组织实施。结合工作实际，计划于11月底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5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绩效目标表。


